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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管理“放管服”改革的通知 
穗环规字〔2021〕1号 

 

各相关单位：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城市土地有序流转，优化营商环境，现就建设

用地再开发利用土壤环境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缩减调查报告评审范围 

  以下四类情形需组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其余情形可免于评审管理： 

  （一）建设用地地块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

壤污染风险的； 

  （二）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住宅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之间相互变更的，原则上不需要进行调查，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中环卫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的除外）； 

  （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土地使用权收回、

转让的； 

  （四）从事过有色金属矿采选、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

制革、造纸、印染、汽车拆解、造船、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

解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行业企业用地，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

处置活动的用地，火力发电、燃气生产和供应、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场、市政

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处置等用地，其用途变更或土地使用权收回、

转让的。 

  对免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管理的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建设单位等

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密切关注土壤或地下水环境状况，一旦发现颜色气味异常、

存在污染痕迹等异常情况，立即停止施工等相关作业，采取控制污染源、切断暴

露途径、保护施工人员等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二、简化农转建调查内容 

  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地使用权人按广州市相关工

作技术指引执行，简化调查内容为 7个“是否”，7项调查结论均为“否”的地

块免于采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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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行调查报告分级评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评审涉及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

查的报告，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评审只涉及土壤污染状况

初步调查的报告。 

  土地使用权人根据调查报告的类别，向组织评审部门报送。 

  四、缩短评审工作时间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快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将监测质量

监督检查、报告技术评估等环节由串联改并行，缩短评审时限至 30个工作日。 

  五、取消修复方案评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实施修复方案备案，取消修复方案的专家审查、技

术评估等环节，取消与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办理，进一步简化备案流程。 

  六、强化修复工程事中监管 

  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环保检

查要点，从环境管理手续、污染防治措施、环保投诉、与修复无关项目开工建设

情况等方面，加强修复施工过程的环保监管，督促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作落实，

并防止修复过程出现二次污染。 

  七、加强业务指导与服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的指导服务，

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搭建工作交流平台，及时解答从业单位疑问。市、区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加强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指导服务，为土地使用权人提供政策

解读，就具体地块实施有针对性的业务指引、技术咨询等，注重解决工作中的实

际困难。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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